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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綜上，建請建請衛福部暫緩實施「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

」修正條文，待徵詢多方意見後再議。 

提案人：李彥秀 

連署人：曾銘宗  蔣萬安  顏寬恒  簡東明  王惠美  

柯志恩  陳宜民  張麗善  黃昭順  林麗蟬  

王育敏  楊鎮浯  鄭天財  許淑華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回頭進行第三案，請提案人江委員啟臣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江委員啟臣：（17 時 15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等 12 人，有鑑於經濟部日前決定自 4 月 1 日

起新電價每度調降 0.2693 元，降幅 9.56%是史上最大，降價後比 2012 年油電雙漲前更低，然而

，民生消費市場，因為 2012 年油電雙漲導致飛升的物價，在今年油電價成本降低，價格調降時

，卻無法回到過往。爰此，要求行政院物價穩定小組，除定期開會檢討物價，公布漲跌情形外

，應於油價、電價調降之際，檢討三年來物價調整狀況，研議積極措施，打破物價的「向下僵

固性」，降低民眾民生用品之消費壓力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第三案： 

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12 人，有鑑於經濟部日前決定自 4 月 1 日起新電價每度調降 0.2693 元，降幅

9.56%是史上最大，降價後比 2012 年油電雙漲前更低，然而，民生消費市場，因為 2012 年油電

雙漲導致飛升的物價，在今年油電價成本降低，價格調降時，卻無法回到過往。爰此，要求行

政院物價穩定小組，除定期開會檢討物價，公布漲跌情形外，應於油價、電價調降之際，檢討

三年來物價調整狀況，研議積極措施，打破物價的「向下僵固性」，降低民眾民生用品之消費

壓力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經濟部 3 月 15 日敲定 4 月 1 日新電價每度調降 0.2693 元，降幅 9.56%是史上最大，降價

後比 2012 年油電雙漲前更低，一般家庭每月用電 500 度為例，平均每月可省下 134.65 元；若是

每月用電 330 度，則可月省 88.86 元。 

二、然而觀察民生消費市場，因為 2012 年油電雙漲導致飛升的物價，在今年油電價成本降低

，價格調降時，卻無法回到過往。行政院主計總處指出，由於物價有「向下僵固性」，一旦漲

價後就很難回降，因此，過去一年來油價和瓦斯價格雖然都大幅降價，但剔除價格波動較大的

蔬果後，食物類仍呈上漲趨勢，許多民生用品並未跌價。 

三、行政院雖成立穩定物價小組持續關注民生物價，密切監控批發市場行情變動，並及時採

取各項調配措施穩定物價，掌握農產品供需情形、預先採取因應措施。但該小組除每月例行性

公布十七項重要民生物資的漲跌，針對某些特定產品價格的大起、大落予以調節外，對於整體

消費市場價格的長期上揚，廠商分次、微幅調整造成的民生壓力，卻無能為力。 

四、爰此，要求行政院物價穩定小組，除定期開會檢討物價，公布漲跌情形外，應於油價、

電價調降之際，檢討三年來物價調整狀況，研議積極措施，打破物價的「向下僵固性」，降低


